「期貨信託契約範本（指數股票型）（本範本適用於對不特定人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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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條 本基金之分割、反分割
一、期貨信託公司因實務需要進行本基金受益憑證之分割或反分割，應向金管會申請核准變更期貨信託契約相關內容後，依臺灣證交所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相關規定辦理。
二、期貨信託公司應於召開受益人會議通過分割、反分割議案，並經金管會核准變更期貨信託契約相關內容後，三個月內完成本基金之分割、反分割。但有正當理由無法於三個月內完成分割、反分割者，於期限屆滿前，得向金管會申請展延。
三、期貨信託公司應以整數倍數為分割或反分割之比例，且經受益人會議通過時之分割或反分割後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應大於或等於初次發行價格。
四、期貨信託公司應以執行分割或反分割作業停止過戶日前兩個營業日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及發行在外之受益權單位總數為基準，依第三項之分割或反分割比例計算本基金分割或反分割後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及各受益人持有之受益權單位總數。
五、期貨信託公司於執行本基金受益憑證分割或反分割後，將未滿一個受益權單位數之畸零受益權單位數，依第四項所計算分割或反分割後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乘以畸零受益權單位數所得之金額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新臺幣元，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匯款或其他約定(請註明)方式給付之。


六、本基金受益憑證分割或反分割程序終結後，期貨信託公司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第二十七條 本基金之分割、反分割
一、期貨信託公司因實務需要進行本基金受益憑證之分割或反分割，應向金管會申請核准變更期貨信託契約相關內容後，依臺灣證交所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相關規定辦理。
二、期貨信託公司應於召開受益人會議通過分割、反分割議案，並經金管會核准變更期貨信託契約相關內容後，三個月內完成本基金之分割、反分割。但有正當理由無法於三個月內完成分割、反分割者，於期限屆滿前，得向金管會申請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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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貨信託公司於執行本基金受益憑證分割或反分割後，將未滿一個受益權單位數之畸零受益權單位數，依分割或反分割基準日前初級市場最後申贖日當日之單位淨值計算並公告分割或反分割後單位淨值，乘以畸零受益權單位數所得之金額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新臺幣元，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匯款或其他約定(請註明)方式給付之。
四、本基金受益憑證分割或反分割程序終結後，期貨信託公司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一、依主管機關110年5月18日證期(期)字第1100362014號函指示，及臺灣證券交易所同年月24日「ETF分割暨反分割討論會議」決議，另參考臺灣證券交易所110年2月「指數股票型基金分割反分割規劃案」內容，爰於本條第3項及第4項增訂期貨ETF分割暨反分割比例之相關規範，並修正第5項期貨信託事業針對分割或反分割後未滿一受益權單位數之畸零受益權單位數，以現金返還受益人之計算依據。
二、其餘為項次順延及文字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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